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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 
 

延長發展品牌、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申請期  
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「發展品牌、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

專項基金」 (下稱「專項基金」 )的申請期會延長 5 年至 20 22 年 6 月
2 4  日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財務委員會在 20 12 年 5 月批准開立一筆 10 億元的非經常性開支
承擔額 (請參閱 FCR ( 20 12 -1 3 )2 2 號文件 )，以設立「專項基金」協助企
業透過發展品牌、升級轉型及拓展內地內銷市場，提升在內地市場的

競爭力，以及持續在內地市場發展。「專項基金」下設「企業支援計

劃」及「機構支援計劃」，分別向合資格的企業及非分配利潤組織提

供資助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(下稱「生產力局」 )為我們推行「企業支
援計 劃」的執行伙伴 1， 而「機構支援 計劃」則由工業 貿易署 (下稱
「工貿署」 )推行。  
 
3 .  「專項基金」在 20 12 年 6 月推出時的申請期為 5 年，至 2 01 7 年
6 月 2 4 日為止。 FCR ( 20 12 - 13 )2 2 號文件已指出，「專項基金」的申請
期可於有需要時作出檢討及延長。 截至 2 01 7 年 2 月底，「專項基
金」下未使用的承擔額約為 4 億 5 , 900 萬元 (佔總承擔額 45 .9 % )。財政
司司長在 2 01 7 -18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，宣布把「專項基金」的申請期
延長 5 年至 20 2 2 年 6 月，繼續協助香港企業發展內地的業務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生產力局擁有多元化的專業技術和知識，致力通過向香港企業提供橫跨價值鏈的綜
合支援，提升他們的生產力。該局推行了多項措施，協助本港製造商解決產業升

級、業務轉型或轉移生產地點等問題。生產力局在 2012 獲委託擔任「企業支援計
劃」的執行伙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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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情況  
 
4 .  截至 20 17 年 2 月底，我們在「企業支援計劃」及「機構支援計
劃」下共分別收到 2  23 2 宗及 17 9 宗申請。截至 20 17 年 2 月底已處理
的 2  0 87 宗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申請當中，有 4 93 宗申請後來由企業撤
回，而 80 6 宗申請獲批 2，獲批的總資助額約為 2 億 8 ,7 00 萬元。截至
2 0 17 年 2 月底已處理的 17 0 宗「機構支援計劃」申請當中，有 31  宗
申請後來由機構撤回，而 5 9 宗申請獲批 3，獲批的總資助額約為 1 億
9 , 40 0 萬元。  
 
5 .  如上文第 2 段所提及，「專項基金」的目的是協助企業提升競爭
力及促進在內地的業務發展。我們已檢視「專項基金」的成效，並認

為「專項基金」有效達至其目的。在「企業支援計劃」方面，根據生

產 力 局 進 行 的 項 目 完 成 問 卷 調 查 及 年 度 回 顧 問 卷 調 查 ， 約 99% 獲
「企業支援計劃」資助的企業認為計劃有助他們的業務發展，並普遍

認為項目能提供多方面的協助，包括提升他們的整體競爭力、提升企

業形象、提升品牌／產品／服務知名度，以及增加內銷營業額等。在

項目完成後 1 年，約 9 7 % 獲資助企業認為計劃能有助他們的長遠發
展，而且仍然普遍認為項目能在多方面幫助企業。  
 
6 .  「機構支援計劃」方面，參與受資助項目的企業普遍表示滿意項

目的成果及效益，認為有助提升其產品或服務在內地市場的品牌形象

及競爭力。另外，不少企業認為項目增進了他們對內地的市場環境及

法規的認識，並有助他們在內地建立營商網絡，令他們對拓展內銷市

場更有信心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另有 788 宗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申請被拒，主要原因包括申請企業未能證明項目建議
活動能提高企業在內地的競爭力及發展內地業務；申請企業未能顯示具備足夠能力

推行建議項目；項目詳情過於粗疏、有欠清晰等。  
3 另有 80 宗「機構支援計劃」申請被拒，主要原因包括申請機構未能證明建議項目能
提高香港企業在內地的競爭力；項目建議有欠清晰，或執行計劃欠缺具體細節；項

目不符合成本效益；申請機構沒有獲得業界及相關行業商會或專業團體的足夠支

持，以確保項目能有效推行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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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雖然企業的內地業務在未來能否持續增長及是否成功發展受多種

因素影響，但我們認為「專項基金」可增加企業的整體競爭力，為他

們未來進一步開拓內地市場奠下基礎。長遠而言，這可令企業在香港

的業務受惠、創造新就業機會，以及帶動對香港專業服務及其他服務

的需求。  
 
8 .  我 們 已 因 應 企 業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66 號 報 告 書 中 就

「專項基金」的管理所提出的建議進行檢討，並推行一系列的措施以

進一步改善「專項基金」的運作，包括－  
 

( i )  在 20 1 5 年 8 月推出「 ESP 申請易－簡易申請計劃」；  
 
( i i )  自 20 15 年 6 月起加強有關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的資料整理及

收集工作；  
 
( i i i )  在 20 1 5 年 1 0 月就「企業支援計劃」進行內部檢討並推行措

施以精簡流程，以令計劃更方便使用者；  
 
( i v )  在 20 1 6 年 1 0 月在「企業支援計劃」下推出「支援易」，容

許選擇不領取首期撥款的申請企業，最早可以在提交申請後

翌日即開展項目，而無須另外開設項目帳戶；  
 
( v )  簡化獲「企業支援計劃」資助的企業提交報告的要求；  
 
( v i )  在「企業支援計劃」和「機構支援計劃」的推廣工作中，重

點推薦申請機構聯絡秘書處安排一對一諮詢會面，以協助他

們在準備申請時更了解基金的目標及準則；以及  
 
( v i i )  採用更聚焦的方法與申請被拒的機構商談，以便有關機構可

以盡快修改和重新提交建議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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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「專項基金」的申請期  
 
9 .  鑑於業界反應良好，而且如上文第 5 至 7 段所述，基金能有效協
助香港企業開拓及發展內地市場，政府會把「專項基金」的申請期延

長 5 年至 20 22 年 6 月 24 日，視乎基金撥款的餘額而定。基金的範
疇、資助原則，以及整體評審和監察機制將維持不變。  
 
1 0 .  工貿署會繼續推行「機構支援計劃」。至於「企業支援計劃」，
基於生產力局的使命，以及該局具備與內地市場有關的專業知識和經

驗，政府會繼續委託生產力局為執行伙伴。我們認為生產力局在推行

「企業支援計劃」及其改善措施期間累積了經驗，有利該局繼續擔當

執行伙伴。生產力局會繼續擔任計劃的秘書處，其工作包括策劃和舉

辦 宣 傳 及 推 廣 活 動 、 接 受 和 初 步 評 審 申 請 、 統 籌 「 跨 部 門 小 組 」 及

「計劃管理委員會」對項目申請的進一步評審工作、監察獲批項目的

進度、向獲批項目發放資助，以及為有意提出申請的企業提供有關申

請程序等方面的一般指導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 1 .  截至 20 17 年 2 月底，「專項基金」下已使用的承擔額約為 5  億
4 , 100 萬元 4，故此未使用的承擔額約為 4 億 5 , 900 萬元。雖然延長基
金的申請期，但獲批的 1 0 億元「專項基金」承擔額不會因而增加。  
 
1 2 .  工 貿 署 會 繼 續 以 現 有 資 源 管 理 第 二 期 「 機 構 支 援 計 劃 」 。 至 於
「企業支援計劃」，第二期的財務安排與第一期 5相近，即部分行政

及宣傳費用由「專項基金」支付，其餘則由作為執行伙伴的生產力局

支付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包括在「企業支援計劃」和「機構支援計劃」下分別獲批的 2 億 8,700 萬元及 1 億

9,400 萬元資助額，以及作為推行第一期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的 6,000 萬元推行費用。  
5 就第一期而言，如 FCR(2012-13)22 號文件所載列，政府會在「專項基金」中發放共

6,000 萬 元 予 生 產 力 局 應 付 推 行 「 企 業 支 援 計 劃 」 所 需 的 大 部 分 開 支 ， 其 中 的

5,600 萬元用以支付該局成立負責計劃管理、行政支援及項目監察工作的專責隊伍所
涉及的員工及其他運作開支，另外的 400 萬元用以供該局舉辦各項宣傳及推廣活動
及支付其他所需開支，例如審計費用。生產力局則會負擔其餘相當於約 1,700 萬元的
相關支出，當中包括專業人員支援以督導、監察和檢討秘書處的工作、場地租金及

其他輔助的技術及支援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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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1 3 .  政府與生產力局已因應上文第 8 段所載列的改善措施以及在推行
第一期時所得的經驗，仔細檢討提供秘書處服務的人手調配安排及其

他所需資源。在提供予生產力局管理第一期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的推行

費用之外，我們預計會從「專項基金」獲批承擔額中未使用的部分，

提供約 4 , 80 0 萬元予生產力局，供該局由 201 7 年 6 月至 20 24 年
1 2  月，共 7 .5 年 6內，應付推行第二期「企業支援計劃」所需的大部

分開支 (當中包括約 4 , 60 0 萬元用以支付提供計劃管理、行政支援及項
目監察工作的專責隊伍所涉及的員工及其他運作開支，以及 2 00 萬元
供舉辦各項宣傳及推廣活動及支付其他所需開支，例如審計費用 )。作
為執行伙伴，生產力局會承擔其餘相當於約 1 , 10 0 萬元的相關支出，
當中包括專業人員支援以督導、監察和檢討秘書處的工作、場地租金

及其他輔助技術及支援服務。第二期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的分項詳情載

於附件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 4 .  我們在 2 01 7 年 3 月 就有關建議向工貿署的工業貿易諮詢委員
會、紡織業諮詢委員會及中小型企業委員會匯報，委員均表示支持。

我們亦在 20 17 年 4 月 1 8 日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匯報，委員備悉
有關建議。  
 
1 5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工業貿易署  
2 0 17 年 6 月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7 .5 年包括 5 年的申請期，另加 2.5 年以監督和監察在 5 年的申請期較後階段獲批項
目的推行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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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期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的預算開支分項數字  
 
 

 政府資助  
(千元 )  

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
承擔的開支  

(千元 )  

(I)  秘書處服務    

˙  計劃管理 (註 1) 9,660 4,360 

˙  計 劃 的 行 政 支
援 、 申 請 處 理

及項目監察 (註 2) 

36,640 6,620 

小計  46,300 10,980 

(II)  推廣、宣傳、資訊
發布及其他  

  

˙  推廣及宣傳 (註 3) 1,160 60 

˙  資訊發布 (註 4) 780 50 

˙  其他 (例如審計
費用 ) (註 5) 

60 0 

小計  2,000 110 

總計  48,300 11,090 

 
 
備註  
 
註 1：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(下稱「生產力局」 )計劃委派經理級的人員

督導及指導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的推行。  
 
如有需要，上述人手安排會視乎工作量及其他相關因素予以檢

討和適當調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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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2：  生產力局計劃成立由顧問級人員及項目主任組成的隊伍，以協
助處理申請、監察項目及處理行政工作。  
 
如有需要，上述人手安排會視乎工作量及其他相關因素予以檢

討和適當調整。  
 

註 3：  推廣「企業支援計劃」涉及的開支將包括以下項目的費用：舉
辦研討會、刊登廣告及製作宣傳錄影片段等。生產力局會把下

年度計劃舉辦的活動載於年度工作計劃內，供計劃管理委員會

事先批准，以及提供這些活動的財政預算。政府會以實報實銷

方式，向生產力局發放款項。  
 
生產力局會負責部分講員費及研討會的場租，以及提供其他技

術及支援服務，承擔推行「企業支援計劃」的部分費用。  
 
註 4：  資訊發布涉及的開支將包括以下項目的費用：為「企業支援計

劃」建立和管理網站；舉辦研討會；以及製作和派發專案集，

藉以分享經驗及成功例子等。生產力局會把下年度計劃舉辦的

活動載於年度工作計劃內，供計劃管理委員會事先批准，以及

提供這些活動的財政預算。政府會以實報實銷方式，向生產力

局發放款項。  
 
生產力局會提供輔助的技術及支援服務，承擔推行「企業支援

計劃」的部分費用。  
 
註 5：  為了保障公帑使用得宜，生產力局須就其為「企業支援計劃」

提供的秘書處服務，向計劃管理委員會提交年度及終期經審計

帳目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

